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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在可以实施的期限内未收到株洲市国资委的审核意见，且公司股票尚处于停牌

状态，公司已无法如期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6 个月内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经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决定终止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但公司继续保留湖

南省国资委员工持股计划试点名单，待合适时机调整方案后重新启动。具体公告如下： 

一、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分别于 2017 年 9 月 1 日及

2017 年 9月 18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并于 2017年 9月 20日提交至株洲市国资委审核，至今未收到其正式书面回复意

见和审核意见。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号》的要求，上市公司应当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后 6个月内，完成标的股票的购买。 

二、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进展 

公司已完成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资金专户的前期开户等工作，因一直未得到株洲市国

资委书面回复意见和审核意见，未能进一步实施，也未买入公司股票。 

三、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终止的原因 

鉴于在可以实施的期限内未收到株洲市国资委的审核意见，且公司股票尚处于停牌

状态，公司已无法如期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6个月内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此外，

随着时间的推移，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背景也发生了变化，公司决定终止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但公司继续保留湖南省国资委员工持股计划试点名单，待合适时机调整方案后

重新启动。 

四、终止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终止员工持股计划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



 

见》及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影响。公司将根据发展需要和员工意愿，选择合适的方式，努力建立长期

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

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相结合，以期实现公司和员工个人的共同发展。 

五、终止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事前充分征求了拟参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对象的意见，并于 2018年 3月 1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议

案》，关联董事在该项议案表决中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对终止本次员工持股

计划发表了同意意见。根据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终止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事项由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终止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终止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公司已征求公司拟参与员工持股计

划的主要人员意愿，公司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时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关联董事在审议该

项议案时已回避表决。公司终止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不会对公司发展战略、经营规划

等方面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同

意公司终止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3 月 16 日 


